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州市晋安区塔头路396号福建省能源石化大厦3A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36

1,857,232,415

66.80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桂思玉先生主持，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其中董事邓瑞普女士和独立董事童建炫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会主席陈演先生和监事彭家清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

议；
3、董事会秘书汪元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56,516,485

比例（%）

99.9614

反对

票数

273,150

比例（%）

0.0147

弃权

票数

442,780

比例（%）

0.0239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56,487,485

比例（%）

99.9598

反对

票数

273,150

比例（%）

0.0147

弃权

票数

471,780

比例（%）

0.0255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56,488,785

比例（%）

99.9599

反对

票数

276,650

比例（%）

0.0148

弃权

票数

466,980

比例（%）

0.0253

4、议案名称：《2025年度全面预算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56,588,525

比例（%）

99.9653

反对

票数

287,410

比例（%）

0.0154

弃权

票数

356,480

比例（%）

0.0193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度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56,567,185

比例（%）

99.9641

反对

票数

282,230

比例（%）

0.0151

弃权

票数

383,000

比例（%）

0.0208

6、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56,493,485

比例（%）

99.9602

反对

票数

273,150

比例（%）

0.0147

弃权

票数

465,780

比例（%）

0.0251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7,760,151

比例（%）

98.6919

反对

票数

3,854,726

比例（%）

1.1972

弃权

票数

356,980

比例（%）

0.1109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信贷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56,334,186

比例（%）

99.9516

反对

票数

527,649

比例（%）

0.0284

弃权

票数

370,580

比例（%）

0.0200

9、议案名称：《关于与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7,621,621

比例（%）

98.6488

反对

票数

3,988,856

比例（%）

1.2388

弃权

票数

361,380

比例（%）

0.1124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56,490,535

比例（%）

99.9600

反对

票数

290,300

比例（%）

0.0156

弃权

票数

451,580

比例（%）

0.0244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56,610,816

比例（%）

99.9665

反对

票数

273,319

比例（%）

0.0147

弃权

票数

348,280

比例（%）

0.0188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5,963,028

比例（%）

99.3932

反对

票数

10,923,907

比例（%）

0.5881

弃权

票数

345,480

比例（%）

0.0187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5,957,528

比例（%）

99.3929

反对

票数

10,930,107

比例（%）

0.5885

弃权

票数

344,780

比例（%）

0.0186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5,956,228

比例（%）

99.3928

反对

票数

10,931,907

比例（%）

0.5886

弃权

票数

344,280

比例（%）

0.0186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基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5,964,228

比例（%）

99.3932

反对

票数

10,917,907

比例（%）

0.5878

弃权

票数

350,280

比例（%）

0.0190

16、议案名称：《关于投资建设泉惠热电联产二期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56,551,766

比例（%）

99.9633

反对

票数

295,450

比例（%）

0.0159

弃权

票数

385,199

比例（%）

0.020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7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及 2025 年
度中期现金分红规
划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关于与福建省能源
石化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续签〈金融服务
协议〉（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2025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和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6,634,411

43,087,935

42,949,405

46,557,761

比例（%）

98.5935

91.0956

90.8028

98.4315

反对

票数

282,230

3,854,726

3,988,856

290,300

比例（%）

0.5966

8.1495

8.4331

0.6137

弃权

票数

383,000

356,980

361,380

451,580

比例（%）

0.8099

0.7549

0.7641

0.954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因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会议的议案7、9回避表决，其持有

本公司股份数量为1,535,260,558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55.2225%），不计入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委托代理人出席）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 本次会议的议案11涉及特别决议事项，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委托代理人出席）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冠律师和郭林昆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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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617 证券简称：中油资本 公告编号：2025-021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周四）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一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号石油金融大厦B座四层会议室

3.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 召集人：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汤林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中国石油集团资本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723人，代表股份10,089,101,4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9.8057%。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代表股份241,532,92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05%；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

计1,722人，代表股份9,847,568,4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952%。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

2. 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82,932,5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9%；反对 5,419,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弃权749,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2,559,9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244%；反对5,419,51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54%；弃权749,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3%。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82,906,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6%；反对 5,309,1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6%；弃权886,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2,533,5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860%；反对5,309,11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47%；弃权886,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93%。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85,204,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4%；反对 3,198,6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698,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831,5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295%；反对3,198,61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40%；弃权698,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65%。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83,035,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99%；反对 5,271,7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3%；弃权794,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2,662,7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739%；反对5,271,71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03%；弃权794,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58%。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85,578,0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1%；反对 2,964,8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4%；弃权558,5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5,205,4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735%；反对2,964,81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38%；弃权558,5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27%。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作出的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3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高怡敏、杨茜茜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17 证券简称：中油资本 公告编号：2025-022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新疆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新

疆上市公司协会根据新疆证监局工作部署，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2025年新疆辖区上市公

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

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5年 5月 23日（周五）15:00-
17:3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

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14:30在西安市东新街319号8幢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5日 9:15-9:25,9:30-11:30和 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徐朝晖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71 人，代表股份 2,296,760,21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4572％。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129,045,3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99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64人，代表股份167,714,8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75％。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69人，代表股份 244,892,8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66％。
4、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4,266,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4％；反对2,072,9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3％；弃权421,2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39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15％；反对2,072,9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65％；弃权421,2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4,223,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5％；反对2,128,55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7％；弃权408,2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35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41％；反对2,128,5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92％；弃权408,2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00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4,244,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5％；反对2,110,9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9％；弃权405,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37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26％；反对2,110,9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0％；弃权405,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00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4,283,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2％；反对2,212,29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3％；弃权264,3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416,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87％；反对2,212,2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34％；弃权264,3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00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授权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4,330,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2％；反对2,195,31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6％；弃权234,5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462,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2,195,3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64％；弃权234,5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00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25年度自有资金投资业务规模及风险限额指标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4,345,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9％；反对2,110,15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9％；弃权304,2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478,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41％；反对2,110,1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17％；弃权304,2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00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4,254,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9％；反对2,197,65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7％；弃权308,4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386,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67％；反对2,197,6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74％；弃权308,4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00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提案（分项表决）。其中，关联方股东陕

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西部信托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议案8.01及8.03，代表股份数合计为1,644,370,913股；
关联方股东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议案8.02及8.03，代表股份数为458,496,467股；关联方股
东北京远大华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议案8.03，代表股份数为26,123,470股。

议案8.01 公司及子公司与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9,991,15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24％；反对2,054,356股，占出席会议非关

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3149％；弃权343,7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22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
所持股份的0.05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494,68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632％；反对2,054,356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595％；弃权343,7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220股），占出席会议非
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7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02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5,828,10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75％；反对2,140,556股，占出席会议非

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1164％；弃权295,0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12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457,18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54％；反对2,140,556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741％；弃权295,0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120股），占出席会议非
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0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03 公司及子公司与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348,41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8.5570％；反对2,077,156股，占出席会议非关

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2381％；弃权343,7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22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
所持股份的0.2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348,41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570％；反对2,077,156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381％；弃权343,7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220股），占出席会议非
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4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00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4,142,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60％；反对2,165,90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弃权4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1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274,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10％；反对2,165,9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44％；弃权4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3,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董事会关于2024年度董事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监事会关

于2024年度监事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董事会关于2024年度高管人员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
的专项说明》，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张宏远律师、张培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
2、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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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崧秀路21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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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447,426

48.87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此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吴怀磊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7人；非独立董事徐波先生、龚宇烈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王冲女士出席会议。董事长兼总经理吴怀磊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李燕女士、董事兼财

务总监吴跃辉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5,399,839

比例（%）

99.9712

反对

票数

34,987

比例（%）

0.0211

弃权

票数

12,600

比例（%）

0.0077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5,399,839

比例（%）

99.9712

反对

票数

34,987

比例（%）

0.0211

弃权

票数

12,600

比例（%）

0.0077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5,399,839

比例（%）

99.9712

反对

票数

34,987

比例（%）

0.0211

弃权

票数

12,600

比例（%）

0.0077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5,382,567

比例（%）

99.9607

反对

票数

47,259

比例（%）

0.0285

弃权

票数

17,600

比例（%）

0.0108

5、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3,873

比例（%）

94.4362

反对

票数

39,187

比例（%）

3.8393

弃权

票数

17,600

比例（%）

1.7245

6、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5,390,639

比例（%）

99.965

反对

票数

39,187

比例（%）

0.0236

弃权

票数

17,600

比例（%）

0.0108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5,394,839

比例（%）

99.9682

反对

票数

34,987

比例（%）

0.0211

弃权

票数

17,600

比例（%）

0.0107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拟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并进行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5,392,939

比例（%）

99.9670

反对

票数

35,687

比例（%）

0.0215

弃权

票数

18,800

比例（%）

0.0115

9、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5,395,239

比例（%）

99.9684

反对

票数

34,587

比例（%）

0.0209

弃权

票数

17,600

比例（%）

0.010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5

6

7

9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公司 2025 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

公司 2025 年度监事
薪酬方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关于开展资产池业
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55,801

963,873

963,873

968,073

968,473

比例（%）

93.6453

94.4362

94.4362

94.8477

94.8869

反对

票数

47,259

39,187

39,187

34,987

34,587

比例（%）

4.6302

3.8393

3.8393

3.4278

3.3886

弃权

票数

17,600

17,600

17,600

17,600

17,600

比例（%）

1.7245

1.7245

1.7245

1.7245

1.724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全部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过半数通过；
2、上述第4、5、6、7、9项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的议案全部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4、本次股东大会第5项议案《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夏青、周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121 证券简称：华培动力 公告编号：2025-023

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汤口路678号万朗磁塑办公大楼2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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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36,587

58.53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万和国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小梅出席会议；财务总监丁芳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973,087

比例（%）

99.8730

反对

票数

32,100

比例（%）

0.0641

弃权

票数

31,400

比例（%）

0.062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972,287

比例（%）

99.8714

反对

票数

32,400

比例（%）

0.0647

弃权

票数

31,900

比例（%）

0.063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973,587

比例（%）

99.8740

反对

票数

53,200

比例（%）

0.1063

弃权

票数

9,800

比例（%）

0.019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972,587

比例（%）

99.8720

反对

票数

54,200

比例（%）

0.1083

弃权

票数

9,800

比例（%）

0.019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971,287

比例（%）

99.8694

反对

票数

59,100

比例（%）

0.1181

弃权

票数

6,200

比例（%）

0.012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993,387

比例（%）

99.9136

反对

票数

34,100

比例（%）

0.0681

弃权

票数

9,100

比例（%）

0.0183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805,587

比例（%）

99.8977

反对

票数

43,700

比例（%）

0.0877

弃权

票数

7,300

比例（%）

0.0146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985,787

比例（%）

99.8984

反对

票数

43,700

比例（%）

0.0873

弃权

票数

7,100

比例（%）

0.0143

9、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预计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986,787

比例（%）

99.9004

反对

票数

40,900

比例（%）

0.0817

弃权

票数

8,900

比例（%）

0.0179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953,787

比例（%）

99.8345

反对

票数

59,000

比例（%）

0.1179

弃权

票数

23,800

比例（%）

0.047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44,092,480

3,982,720

1,896,087

205,087

1,691,0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6.6707

75.8494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59,100

59,100

0

比例（%）

0.0000

0.0000

3.0131

21.8575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6,200

6,2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3162

2.2931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董
事2024年度薪酬
及2025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监
事2024年度薪酬
及2025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增加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 2025
年度预计对外担
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5,618,807

5,640,907

5,633,107

5,633,307

5,634,307

5,601,307

比例（%）

98.8511

99.2399

99.1027

99.1062

99.1238

98.5433

反对

票数

59,100

34,100

43,700

43,700

40,900

59,000

比例（%）

1.0397

0.5999

0.7688

0.7688

0.7195

1.0379

弃权

票数

6,200

9,100

7,300

7,100

8,900

23,800

比例（%）

0.1092

0.1602

0.1285

0.1250

0.1567

0.418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表决通过。议案5至议案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股东万和国、张芳芳回避表决议案7；根据表

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彬、王贺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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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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